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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60

证券名称：德奥通航 公告编号：

2019-023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单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800万元至-1,500万元 亏损：-2,395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家用电器业务呈现一定的季节性特征，一季度为销售淡季，销售额较低；

（2）利息支出减少；

（3）2018年1至3月份期间， 通航业务板块尚处于运营状态，2018年3月份开始通航业务中止投

入，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通航业务所产生的费用同比大幅降低。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019年第一季度的具体财

务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830

证券简称：名雕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9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2,179.30万元至1,634.48万元 亏损：1,816.09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亏损的原因与历年相同，为季节性因素所致，系住宅装饰行业特点。 受春节

假期及季节性因素影响，客户大多不会选择在一季度进行装修洽谈或者开始装修施工，一季度成为全

年最淡季。 上述原因造成一季度利润呈现亏损状态。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

业绩的具体情况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871

证券简称：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3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0.00%�-21.30%

盈利：1,319万元

盈利： 1,319万元-1,60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业绩增长主要是公司强化经营绩效管理，加大市场销售开拓力度，产品订单充足且交付能力

提升，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19年度第一季度业绩具体的财务数据将在2019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

2019-022

债券代码：

112227

债券简称：

14

利源债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 3�月 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2.5亿元－3.7亿元 盈利：10,537.08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融资环境及沈阳利源项目建设的影响，公司流动资金短缺，难以保证原材料的采购，致使公司销售

量不断萎缩，销售额大幅减少，并且影响生产的连续性，造成成本费用的额外负担。 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

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尚未解决，销售收入持续下降，业绩出现大幅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3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暨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3月29日下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前10天，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将会议通知送达或传真给本人。 应到会

董事9人、实到会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于恩沅主持，会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张俊廷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相关人员简历：

张俊廷：男，汉族，1965年1月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曾任葫芦岛锌厂财务科长、财务处副处长、处

长，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中冶葫芦

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监事、葫芦岛宏跃北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监事、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兼财务部部长。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3.2.3条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除本人上述任职情

况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

2019-024

债券代码：

122143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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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

01

债券代码：

122159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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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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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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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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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36405

债券简称：

14

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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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质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3月29日，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亿利集团” ）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办理了质押解除和质押登记手续的通知，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及质押的具体情况

亿利集团于2019年3月28日将其质押给北京中开金广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64,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4%）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登记手续，质押登

记解除日为2019年3月28日。亿利集团于2019年3月28日将其质押给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90,000,

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9%）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登记手续，质

押登记解除日为2019年3月28日。 随后，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50,000,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48%）质押给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

续，质押登记日为2019年3月28日。

截至本公告日，亿利集团持有公司1,346,351,46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16%，其中有限售流

通股64,935,064股，无限售流通股1,281,416,403股。 此次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后亿利集团累计质押

的股份数量为1,318,0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总股数的97.89%，占公司总股本的48.12%。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亿利集团质押上述公司股份是为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还款来源包括其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

益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亿利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等措

施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3月3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活期友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活期友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1894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丁宇佳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靖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靖

离任原因 离职

离任日期 2019-03-29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30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继续

参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进一步答谢投资者，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协商一致，本公司

决定自2019年4月1日起， 对通过工商银行电子银行申购本公司指定开放式基金产品的申购费率继续

实行费率优惠。

一、活动时间

2019年4月1日—2020年3月31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二、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162201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162202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周期类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162203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稳定类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162204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162205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162207 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 162208 泰达宏利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 162209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162210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10 229002 泰达宏利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000507 泰达宏利宏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12 000319 泰达宏利淘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13 001170 泰达宏利复兴伟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001267 泰达宏利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002263 泰达宏利同顺大数据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16 001733 泰达宏利量化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003104 泰达宏利定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003501 泰达宏利睿智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004482 泰达宏利港股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20 005903 泰达宏利绩优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优惠费率说明

个人投资者通过工银融e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以上开放式基

金，其申购费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各只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只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在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只基

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

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本公司及工商银行将另行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mfcteda.com；客户服务电话：400-698-8888（免长

话费）或010－66555662

2、中国工商银行网址：www.icbc.com.cn；客户服务电话：95588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509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16

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9日收到四川省南充市中

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19]川13民初5号之一），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公司与四川宏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志实业” ）合同纠纷一案移送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四川德瑞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德瑞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合

同纠纷一案，具体情况详见2012年11月6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2012-052号公

告、2013年6月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2013-034号公告、2014年2

月2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2014-017号公告、2014年10月16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2014-065号公告、和《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2015年1月9日

2015-001号、2015-002号、2015年2月14日2015-019号、2015年3月24日2015-030号、

2015年12月30日2015-109号公告。

2016年3月，四川德瑞公司已将其对公司享有的部分债权分别转让给宏志实业、杨利

军、鲜果、张睿、陈姝宇、冷奕和王艺衡等，具体情况详见2016年4月29日、2016年5月17

日、2016年6月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2016-022号、2016-033号、2016-047号公告。

宏志实业分别于2017年9月20日与鲜果、2017年11月16日与陈姝宇、2017年12月8日

与冷奕、2017年12月22日与杨利军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前述4位已将其对公司的债权

转让给宏志实业。 具体情况详见2017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2017-105号公告。

公司与宏志实业合同纠纷一案，具体情况详见2019年2月11日、2019年3月1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2019-007号、

2019-011号公告。

三、裁决情况

本案经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 公司在审理过程中提出管辖权异

议。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裁定如下：

被告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民事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已委托律师积极准备应诉，并将根据案件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2019]川13民初5号之一）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509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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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

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藏麦田” ）所持公司股份198,200,000股于2018年8月24日被四川省成都

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 本次被冻结股份占西藏麦田持有公司股份的99.50%，占

公司总股本的24.01%。 司法轮候冻结申请执行人为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湖北资管” )。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29日、2018年9月12日、2018年10月

16日、2018年12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2018-103号、2018-107号、2018-116号、

2018-126号公告。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李雪峰先生出具的《情况通报》，同时，李雪

峰先生向公司转发了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2018]川01执

异1871号）。 具体情况如下：

1、 《执行裁定书》就西藏麦田与湖北资管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作出裁定如下：

“驳回李雪峰不予执行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公证处 （2017） 鄂长江内证字第18559、

1856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2018）鄂长江内证字第7892号《执

行证书》的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 ”

2、 李雪峰先生就相关事项通报如下：

“本人近日收到代理律师转交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执异1871

号民事裁定书，其主要内容如下：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为湖

北资管公司，被申请人为西藏麦田公司，李雪峰不是该案的被执行人，无权对公证债权文

书提出不予执行的申请，因此法院以异议申请人不符合资格为由，驳回该异议申请。 根据

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对该民事裁定申请复议，因此本人已决定提起复议，请上市公司协助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三、其他事项

1、根据《执行裁定书》（[2018]川01执1611号之一），若西藏麦田持有的公司股份

19,820万股被拍卖，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李雪峰先生已决定就

本案提起复议申请。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权变更相关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

董事会将持续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督促相关方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川01执异1871号）；

2、 李雪峰《情况通报》。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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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消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累计新增未完诉讼（仲裁）的金额：人民币74,690,462.40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公司目

前暂无法全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了《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8-024）， 于2018年8月31日、2018年11月17日、2018年12月22日、

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 《累计涉及诉讼 （仲裁） 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6、

2018-101、2018-105、2019-005），为方便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诉讼（仲裁）情况，特将公司诉讼（仲

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表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序号

原告、申请人或上诉

人

被告、被申请人

或被上诉人

诉讼（仲裁）

事项

诉讼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天津市同方科技工

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

限公司、天津港（集团）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分包

合同纠纷

1,330,802

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已

开庭

2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交易

纠纷

103,812,334.20

诉讼中止未受理， 已开

庭

3

西安博奥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

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合同纠纷 3,314,945.29 已结案

4

山东鸿儒电梯有限

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合同

纠纷

3,589,123 已裁决

5

北京一亩地儿科技

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合同

纠纷

477,900 已申请强制执行

6

华夏银行北京东单

支行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中

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安科

机器人有限公司、涂国身、

李志群

借款纠纷 359,762,356.83 已申请强制执行

7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

司

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5,751,171.64

已开庭，待判决

8

中华通信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 （反

诉）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373,550.79

9

深圳市威大医疗系

统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御博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吴学兵

工程合同纠纷 1,504,214.8 已开庭，待判决

10

深圳金三立视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合同

纠纷

267,844.11 已开庭，待判决

11

北京博研智通科技

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合同

纠纷

330,000 已开庭，待判决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概况

序号

原告、申请人或上诉

人

被告、被申请人

或被上诉人

诉讼（仲裁）

事项

诉讼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浙江华和万润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兴容博纳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113,290 已申请强制执行

2

昆明飞利泰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

河南长城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00,000 尚未开庭

3

江苏中科智能系统

有限公司

徐州天鸿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07,309 尚未开庭

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交

易纠纷

71,785,272.46 尚未开庭

5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联东金桥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453,325.64 已开庭，待判决

6

苏州思阔电气有限

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合

同纠纷

34,080 尚未开庭

7

中安消达明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安家利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675,184.78 尚未开庭

8

苏州名雅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合

同纠纷

153,082.62 尚未开庭

9

天津普泰国信科技

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35,355.75 尚未开庭

10

天津普泰国信科技

有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33,562.15 尚未开庭

合计 74,690,462.40 -

二、诉讼（仲裁）案件概况

（一）已披露案件进展情况

1、原告：天津市同方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天津市同方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330,802元以

及合同外增项工程款439,330元，以上共计1,770,132元；2、依法判令被告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

公司以欠付工程款1,770,13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2010年10

月1日至实际支付工程款之日的逾期利息；3、依法判令被告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欠款本息承

担连带给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天津同方修改了诉讼请求，最新诉讼请求如下：1、依法判令被告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

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330,802元，并以欠付工程款1,330,80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自2010年10月1日至实际付清工程款之日的逾期利息；2、法院依法判令

被告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欠款本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目前本案已开庭。

2、原告：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公司债券交易纠纷，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如下：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债券本金10,000万元，利息1,719,041.10元（以人民币10,000万元为

基数，按年利率4.45%计算，自2017年11月11日起计算至2018年3月31日）；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利息

（以人民币101,719,041.1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45%计算，自2018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暂计至2018年5月3日为414,928.92元）；3、判令被告支付罚息（以人民币101,719,041.10元为基

数，按日0.5‰计算，自2018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暂计至2018年5月3日为1,678,364.18元）；

4、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40万元、保全担保费损失104,212元；5、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及其他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诉讼中止未受理，已开庭。

3、原告：西安博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工程合同纠纷，西安博奥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向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3,249,15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利息损失65,795.29元（按照

北京银行同期1年定期存款利率2.025%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判决结果如下：1、 被告中安消技术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工程款3,249,150元及利息

（其中的2,329,650元从2017年7月5日、919,500元从2018年7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定

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2、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320

元由被告承担。

进展情况：已结案。

4、申请人：山东鸿儒电梯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买卖合同纠纷，山东鸿儒电梯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如下：

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合同款3,458,64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30,483元；2、因本案件产生的

仲裁费、律师费50,000元、差旅费5,000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进展情况：已裁决，裁决如下：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合同款3,408,640元和逾期付款违约金

110,747.11元，被申请人并应以3,408,64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继续向

申请人支付2019年2月1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前述违约金相加最高不得超过130,483元；2、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50,000元；3、本案仲裁费53,058.86元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4、驳回申

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5、申请人：北京一亩地儿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崇礼太舞一期营地K座酒店项目产品采购合同纠纷，北京一亩地儿科技有限公司向

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请求如下：1、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457,9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20,

000元（以457,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1.5倍为标准，自2017年10月25日计

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时计算至2018年8月30日），暂计477,900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

费10,000元；3、本案件的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裁决结果如下：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457,900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自2018年2月

1日起以450,000元为基数，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

款利息；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自2018年9月1日起以7,9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4、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9,000元；5、本

案仲裁费24,066元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进展情况：已申请强制执行。

6、原告：华夏银行北京东单支行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第一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被告）、安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第三被告）、涂国身（第四被告）、李志群（第五被告）

案件概述：2017年7月17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最高额融资合同，约定第一被告在2017年7月17

日至2018年7月17日之间，可向原告申请使用最高融资额度为人民币4亿元整。 同日，原告与第二被告、

第三被告、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签订最高额度保证合同，为第一被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诉讼请求：1、

请求法院判令第一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5,800万元及暂算至

2018年2月26日的相应利息1,762,356.83元（实际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合计

359,762,356.83元；2、请求法院判令第二被告、第三被告、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对第一被告的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五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详见公司2018年6月30日所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调解书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8-066）。

进展情况：已申请强制执行。

7、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请求

如下：1、裁定解除双方签订的《“梁山县公安局天网工程项目” 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2、裁定

被申请人按照申请人已完成实际施工量进行结算， 向申请人支付工程款人民币25,751,171.64元；3、

裁定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进展情况：已开庭，待判决。

8、反诉申请人：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反诉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就（2018）京仲案字第4201号仲裁案，反诉请求人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提出如

下反诉申请：1、裁定被申请人按照双方实际结算金额的1%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暂以中安消技术主张

之结算金额25,751,171.64元计算，为人民币257,512元，最终以实际结算金额为准；2、裁定被申请人

向申请人赔偿损失人民币1,186,038.79元；3、 裁定被申请人支付误工损失共计人民币930,000元；4、

裁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交施工资料、协助申请人完成工程结算资料申报；5、裁定被申请人承担本案

仲裁费用。

进展情况：已开庭，待判决。

9、原告：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御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学兵

案件概述：因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深圳市威大医疗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

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二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返工、重做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95,000元及利

息（明细：设计费60,000元、劳务施工费250,000元、材料及设备费450,000元、检测费50,000元、项目

经理及现场采购工资、差旅费、生活补贴85,000元，利息从涉诉工程完工计至被告支付）；2、请求法院

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因二被告的违约导致工期延误，造成原告需向发包人广州市如本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违约金共计（暂计）609,217.8元及利息（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竣工的违约金2576.79元/天

*120天；因施工延期导致如本公司上市时间推迟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场地租金和水电费等共计300,

000元。 （暂计至2017年4月17日） 利息从原告向发包方支付违约金后开始计算至被告向原告赔付

止）；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进展情况：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10、申请人：深圳金三立视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产品采购合同纠纷，深圳金三立视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仲裁请求如下：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货款263,899.70元；2、被申请人支付违约金3,944.41元；3、由被

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进展情况：已开庭，待判决

11、申请人：北京博研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概述：因产品采购合同纠纷，北京博研智通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请

求如下：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拖欠设备款300,000元；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按10%支付违约金30,

000元；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由此产生的律师费22,000元；4、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

所有仲裁费用。

进展情况：已开庭，待判决

（二）新增未完诉讼（仲裁）概况

1、原告：浙江华和万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兴容博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已调解

案件概述：因买卖合同纠纷，浙江华和万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900,000元、违约金213,290元，并支付自2018年10月21日起至实

际履行日止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调解结果：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900,000元，该款被告分7期支付：于2019年2月10日前支付原告

100,000元， 于2019年4月10日前支付原告100,000元， 于2019年6月10日前支付原告100,000元，于

2019年8月10日前支付原告100,000元，于2019年10月10日前支付原告100,000元，于2019年12月10

日前支付原告100,000元，于2020年2月10日前付清余款300,000元；2、若被告未按期履行上述任何一

期款项，被告第一次逾期的，原告同意给予被告宽限期30天，被告在宽限期内付款的，上述第一项继续

履行；如被告在宽限期内仍未履行或者被告第二次逾期的，则被告应另行支付原告违约金（违约金以

被告未付款项的金额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被告逾期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履行之日止），原告有权

就货款900,000元中的未支付款项及违约金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3、担保人胡忠良自愿对被告上

述第一项、第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案件受理费14,820元，因调解减半收取7,410元，保

全费5,000元，合计12,410元，由原告自愿负担。

目前华和万润已申请强制执行

2、原告：昆明飞利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河南长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买卖合同纠纷，昆明飞利泰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如下：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款100,000元。 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3、原告：江苏中科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被告：徐州天鸿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江苏中科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84,765元，并以284,765元为基数从2017年5月17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暂算至2019年1月7日共600

天按年利率4.75%计算，利息暂为22,54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原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公司债券交易纠纷，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下：

一、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债券本金、逾期利息及罚息共计71,785,272.46元（1、本金6,619.10万

元；2、本金6,619.10万元和利息1,872,207.9元，自2018年8月1日计算至2018年11月10日间按日利率

0.5‰计算的罚息3,471,233.6元；3、利息1,872,207.9元自2018年8月1日计算至2018年11月10日间按

年利率4.45%计算的逾期利息23,605.42元；4、 本金6,619.10万元自2018年11月11日至实际偿付之日

的逾期利息和罚息，暂计至2018年12月31日为逾期利息411,562.94元、罚息1,687,870.5元）；二、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00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由被告承担。

5、原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联东金桥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案件状态：已开庭，待判决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如下：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453,325.64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6、申请人：苏州思阔电气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产品采购合同纠纷，苏州思阔电气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被

申请人支付所欠申请人货款30,000元， 同时支付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4,080

元；2、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7、原告：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江苏安家利置业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安消达明科技有限公司向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如下：1、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633,911.28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利息人民币41,

273.5元（该利息计算暂计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至2019年3月15日，剩余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到

裁决之日）；3、被告承担本次诉讼费用。

8、申请人：苏州名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产品采购合同纠纷，苏州思阔电气有限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1、裁

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所欠货款人民币144,542元；2、裁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延期付款期间的

利息损失人民币8,540.62元（利息起算时间为2018年1月11日，暂计至2018年12月3日，实际计算至付

款之日）；3、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9、原告：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如下：1、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人民币32,862.75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利息人民币2,

493元（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以实际支付日期为准）；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10、原告：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案件状态：尚未开庭

案件概述：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如下：1、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人民币32,275.15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报酬利息人民币1,

287元（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以实际支付日期为准）；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暂无法全面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公司诉讼（仲裁）

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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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预计

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将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已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7），现

将相关风险第二次提示如下：

一、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为亏损，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1,559.00万元到-181,122.00万元， 详见公司2019年1月31日披露

的《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6）。

二、因公司经审计的2017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若公司2018年年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经审计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可能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2018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预约披露日期为2019年4月

30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司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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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2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为：沪证专调查字20161102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

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详见公司公

告（ 公告编号：2016-276）。

2018年1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8]7号）、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8]8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8]9号），详见公

司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2）。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结案通知书。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后续将严格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向广大投资者披露相关进展。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

银行” ）协商一致，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9年4月1日起至2020

年3月31日，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银融e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本公司旗下

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信上证港股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19931

长信国防军工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83

长信创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35

长信先利半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059

长信电子信息行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29

长信先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37

长信美国标准普尔100等权重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81

长信利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19989

长信量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983

长信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979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991

长信恒利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87

长信富全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941

长信富全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19940

长信富安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945

长信富安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19944

长信富海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19953

长信多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59

长信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965

长信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3001

长信纯债壹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985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977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19976

长信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973

长信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19972

长信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71

长信量化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75

长信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69

长信利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967

长信利尚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607

长信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份额） 004998

长信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美元份额） 004999

长信先机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06

长信消费精选行业量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05

长信价值蓝筹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392

长信利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163003

三、活动适用时间

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四、优惠活动内容

在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工银融e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本

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 其申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 各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代销并开通申购业务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在

中国工商银行开通申购业务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五、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在中国工商银行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

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

包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 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个人电子银行申购业务应遵循

中国工商银行相关规定。

3、本公告仅对通过工银融e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办

理本公司旗下上述指定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

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各基金的法律文件以及相关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88

网址：www.icbc.com.cn

2、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话费）

网址：www.cx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

选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3月30日


